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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

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（101 年 5 月 20 日

改制為文化部）補助臺北市政府辦理「公館

新世界觀光劇場暨景觀改造工程」計畫，未

善盡審核職責，致完成設施未符原補助計畫

目的效益，洵有深入探究之必要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係據審計部民國（下同）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

決算審核報告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（101 年 5 月 20

日改制為文化部，下稱文建會）補助臺北市政府(下稱

北市府)辦理「公館新世界觀光劇場暨景觀改造工程」

計畫，未善盡審核職責，致完成設施未符原補助計畫目

的效益，認有深入查究之必要乙案。案經文化部及北市

府函復在案，本院並於 101 年 11 月 30 日現地履勘及詢

問上開機關等相關主管人員。案經調查完竣，茲列述調

查意見如次： 

一、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核定「公館新世界觀光劇場

暨景觀改造工程」計畫，未能確實考量觀光劇場之區

位及場域設置，致原規劃打造國際觀光藝文劇場，實

際卻淪為地方展演場所，顯未達改造工程預期效益，

核有疏失。 

(一)依北市府文化局於 97 年 8 月 10 日提送文建會之「

97 年度擴大內需補助計畫工作計畫書」載明，北市

府自 96 年度於公館地區進行整合計畫，以「公館

新世界」計畫為名，將自來水園區、河岸休憩廣場

、寶藏巖共生藝棧、客家文化園區等與公館商圈結

合，97 年度評估將水源市場 10 樓原該府兵役處禮

堂以及客家文化園區明日世界館改裝為觀光劇場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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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戲劇、獨立音樂演出)，期以觀光劇場演出展

現臺灣別具創意的文化生命力，讓觀光客在吃喝玩

樂之餘，透過劇場演出認識更深層而多元的臺灣文

化內涵。故於 97 年提報計畫向文建會申請補助，

經文建會同意由 97 年度「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

方案」-「補助地方政府公共建設計畫 583 億元計

畫」全額補助新臺幣（下同）1 億 8,000 萬元，其

中水源市場為 1億 4,000萬元、明日世界館為 4,000

萬元，採統包方式辦理工程採購，98 年 4 月 1 日開

工，同年 10 月 30 日完工，同年 12 月 7 日驗收完

成。其中水源市場改裝為 400 席觀光劇場，引進國

內具本土特色與創意之演出，以定目劇方式營造觀

光劇場，將觀光客帶入劇場；客家文化園區明日世

界館改裝為 300 席獨立音樂現場表演場地，提供非

主流年輕音樂創作者專業演出場地，讓觀光客可以

體會臺北市年輕多元的音樂活力。由上開本計畫申

請之目標可知，係以現代劇場與獨立音樂藝術進行

劇場改造目標，整合公館地區現有觀光資源，為促

進公館地區觀光產業發展。 

(二)據北市府文化局 99 年 7 月 28 日進行「臺北市『公

館水岸─水源觀光劇場』營運移轉計畫案可行性評

估」摘要如下：臺灣目前並無像法國巴黎的紅磨坊

、中國上海的上海雜技團、美國紐約和英國倫敦的

劇場定期演出音樂劇等表演，提供常態性演出之觀

光劇場，然臺灣現代戲劇之發展，已有相當之劇團

及足量之代表作品可於全世界巡迴演出，且國內旅

遊公司亦頻頻探詢有否常態性演出之定目劇劇場

，故實有其需求建立一常態性之現代戲劇觀光劇場

；另依市場可行性分析，目前雖無類似常態性場館

，然使用者付費觀念早已存在，且經分析己有穩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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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對象，依文化觀光旅遊、專業培育、藝術創作

、藝術教育推廣及教育推廣等不同使用需求目的，

此刻投入資源正可創造需求並培養欣賞人口；又經

財務可行性分析，其稅前收益 230 萬元，為其投資

成本之 12%，本案已達廠商之合理報酬率。然據本

院實際現場履勘發現，水源劇場自啟用至今，曾辦

理現代戲劇、舞蹈、數位跨界演出、兒童劇、歌劇

、街舞活動等，實與觀光劇場之規劃相違。由上開

本案規劃目標及實際使用情形相較，原先規劃打造

國際觀光藝文劇場，實際使用卻淪為地方展演場所

；北市府文化局於 99 年 5 月以考量客家文化主題

公園之整體性，將該劇場定位從原為國內獨立音樂

創作演出場所，調整為客家音樂、戲曲非商業性之

音樂戲曲專業演出場地，並於同年 9 月 27 日將該

館歸還原管理機關北市府客委會。由上開各劇場實

際使用情形，實與規劃之初以觀光劇場為名相左，

顯未達改造工程預期效益。 

(三)據本院實地觀察現地之區位、樓層、交通及消防疏

散等條件，其區位座落於公館商圈，有新店線捷運

公館站，且市場內販售各項生活用品、百貨及生鮮

食材，宛如舊型百貨商場，顯見雖有配合交通運輸

便利與人潮充沛的消費力，僅適合自由行之旅客，

但針對大量之國際觀光團客之旅遊型態，其周邊欠

缺大型車輛停車場，且當地交通繁忙、人潮擁擠，

實難以符合國際觀光客之需求；又水源劇場為配合

消防公安及全棟消防安全等級，已於 100 年 4 月將

水源市場 4 座逃生梯改建為消防逃生特別安全梯，

然將大量人群聚集之觀光劇場設置於市場頂樓，遇

有災害發生時之人群疏散需求，其樓層位置仍有欠

妥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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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綜上，文建會核定「公館新世界觀光劇場暨景觀改

造工程」計畫，係以現代劇場與獨立音樂藝術進行

劇場改造目標，整合公館地區現有觀光資源，為促

進公館地區觀光產業發展，卻未能考量觀光劇場之

區位及場域設置，致原規劃打造國際觀光藝文劇場

，實際使用卻淪為地方展演場所，顯未達改造工程

預期效益，核有疏失。 

二、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「公館新世界觀光劇場

暨景觀改造工程」，核銷前未落實補助計畫之經費分

配審查，完工後未及時督導後續經營管理情形，核有

違失。 

(一)據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對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

補助處理原則」第 11 點第 4 款、第 8 款「本會審

核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提報之補助計畫書及經費

需求時，應注意事項如下：……(四)計畫目標是否

明確、內容是否具體、方法是否確切可行，是否訂

定具體量化的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。……(八)

計畫經費之分配是否適當。」、第 15 點「各項計

畫補助款經核定後，不得任意變更使用用途。但因

實際需要需增(減)列計畫項目，應事先函送本會徵

得同意後，始得支用。」暨 97 年度「加強地方建

設擴大內需方案」各縣市地方公共建設申請補助作

業須知第 7 點「中央主管機關於審議計畫有疑義時

，得洽地方政府補充或修正工作計畫書，務必於各

機關額度內嚴格確實審查……。」由上開法令規定

可知，文建會補助處理原則係以目標明確、計畫經

費分配適當及計畫嚴格確實審查等原則為要義。 

(二)經查文建會原核定計畫經費 1 億 8,000 萬元，支用

細目為水源市場 1 億 4,000 萬元及明日世界館

4,000 萬元，但北市府文化局實際於核定水源市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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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內減列 24,662,585 元，同額勻支予明日世界

館支用，迨至執行完畢後，僅於 98 年 12 月 29 日

函送補助案成果報告書內記載調整經費，未於執行

前報請同意，惟文建會未依前述規定落實審查及查

究調整經費原因暨北市府未事先函送徵得同意之

責任，率爾同意北市府結案，顯已違反上開相關規

定。 

(三)據文化部陳稱，本案因屬 97 年度擴大內需特別預

算，當時因須依照 97 年度「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

需方案」管制作業計畫第 5 條第 1 項「各項工作至

遲應於 97 年 9 月底前完成招標，10 月開始執行，

並以 12 月底前執行完竣為原則。」之規定，案經

立法院及行政院同意辦理保留至 98 年度，但仍須

於 98 年底前執行完竣並結案。故為掌握計畫執行

時效，且在無法增派人力及承辦業務單位人力窘迫

之情況下，致使計畫結案審查有未臻完善之處。 

(四)另據 97 年度「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」各縣

市地方公共建設申請補助作業須知第 10 點規定：

「審定之計畫，由各中央主管機關負責督導推動，

……。」。然據查文建會僅要求北市府於 98 年 10

月底完工，北市府於工程竣工(98 年 10 月 30 日)

及完成驗收(98 年 12 月 7 日)，98 年 12 月 29 日函

送補助案成果報告，文建會於 99 年 1 月 6 日即簽

報結案，同年月 8 日函復同意結案。據文化部陳稱

，因該計畫屬性為補助辦理所屬建物之工程整修案

，營運應屬該府之權責，於配合審計部查核期間，

即於 100 年 5 月 17 日辦理消防總體檢訪視二項工

程，及同年月 19 日派員出席「水源劇場規劃使用

座談會」，已督察其營運進度及使用情形，且本案

於 100 年 5 月起即列入「公共建設推動會報」暨「



6 

 

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會報」之文化部暨所屬消防

安全檢查列管案件，經持續於此管考機制追蹤，本

案二項工程業分別於 100 年 10 月、12 月開放營運

。然依前述規定，文建會應負責計畫之推動及督導

，惟文建會於工程經費結報後即未再瞭解該 2 座劇

場後續營運管理情形及計畫是否達到預期效益，未

落實辦理追蹤考核補助款執行效益，以及早察覺閒

置情事促請檢討改善或提供必要之協助。 

(五)綜上，文建會補助「公館新世界觀光劇場暨景觀改

造工程」，核銷前未落實補助計畫之經費分配審查

，致核定水源市場劇場經費內減列，同額勻支予明

日世界館支用，僅於函送補助案成果報告書內記載

調整經費，未於執行前報請同意；於工程經費結報

後即未再瞭解劇場後續營運管理情形及計畫是否

達到預期效益，致原先規劃打造國際觀光藝文劇場

，實際使用卻淪為地方展演場所，未落實辦理追蹤

考核補助款執行效益，及早察覺閒置情事促請檢討

改善或提供必要之協助，顯未達改造工程預期效益

，核有違失。 

三、臺北市政府執行明日世界館劇場改造計畫，事前工程

規劃草率，致統包工程竣工後，另需耗資修繕，未達

統包之目的，且未追究統包未竟事項之責任；又辦理

水源市場大廈劇場改造計畫，延遲變更樓層使用目的

，致驗收後仍未能取得使用執照，另需經費改善，皆

延宕本計畫之啟用期程，核有疏失。 

(一)依「政府採購法」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機關基

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，得以統包辦理招標」；「統

包實施辦法」第 2 條規定：「機關以統包方式辦理

，應先評估確認下列事項：一、整合設計及施工或

供應、安裝於同一採購契約，較自行或委託其他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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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設計，可提升採購效率及確保採購品質。二、可

縮減工期且無增加經費之虞。」由上開法令可知，

辦理統包招標應具備效率及不增加經費之要件。 

(二)復依「統包實施辦法」第 6 條第 1 款、第 2 款規定

：「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，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，

應於招標文件載明下列事項：一、統包工作之範圍

。二、統包工程完成後應達到之功能、效益、標準

、品質或特性。」及同辦法第 8 條第 1 款規定：「

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，應於招標文件規定下列事項

：一、得標廠商之設計應送機關或指定機構審查後

，始得據以施工或供應、安裝。」；另按「公共工

程履約權責劃分及管理應注意事項」第 3 點規定：

「機關與各廠商間之履約權責應依相關法規及簽

訂之契約確實履行……。」；「機關與各廠商間辦

理公共工程之履約權責劃分表（已委託專案管理廠

商時）」所載，第三階段設計階段之細部設計圖文

資料由專案管理廠商實質審查後，由主辦機關備查

；本工程委託專案管理合約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

5 目規定：「委託項目為統包商設計、規範與圖樣

之審查……。」查港洲營造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港

洲公司)分別於 98 年 1 月 22 日及同年 2 月 24 日函

送明日世界館之工程細部設計圖說（第一及二階段

）予專案管理廠商審查，案經該專案管理廠商審查

符合契約需求後，經北市府文化局分別於 98 年 3

月 19 日及同年 5 月 15 日同意備查。惟依本工程合

約第 7 條第 2 款第 1 目規定：「得標廠商應辦理整

館修漏防水工程」；工程合約「需求計畫書」第 2

章工作內容、2.2 工程需求規定略以，明日世界館

修漏及防水工程為得標廠商工作項目之一。查前開

第二階段細部設計圖說之設計成果所載，修漏防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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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係包括新設屋頂以防止屋頂漏水，至內部漏水

問題於拆除部分空間後，再行設計其餘防水方式，

以確保日後使用無虞。 

(三)明日世界館工程於 98 年 10 月 30 日完工，並於同

年 12 月 7 日完成驗收，然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於

99 年 11 月現場勘查，發現該館 2 樓劇場入口等候

區域及 1 樓至 2 樓之樓梯間等新設之明架礦纖天花

板因漏水而浸濕，與港洲公司前開承諾之「確保日

後使用無虞」有間，亦未見該局就該公司未竟之承

諾事項依約追究其責任。顯見北市府文化局未善盡

履約管理責任，督促專案管理廠商依約審查統包商

所提之設計圖說，未達統包可提升採購效率，及無

增加經費之目標，亦未追究統包商未竟事項之責任

，致 98 年 12 月 7 日驗收合格至開場之閒置期日逾

1 年 10 個月（98 年 12 月 7 日至 100 年 10 月 15 日

），其間並已支付水電、系統保全、機電維護等 75

萬餘元之支付維管費用。 

(四)依「建築法」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建築物應依

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，其有變更使用類組……應申

請變更使用執照……」；「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

使用辦法」第 2 條規定略以，A 類「公共集會類」

之 A-1 組別為供集會、表演、社交，且具觀眾席及

舞臺之場所，G 類「辦公、服務類」之 G-2 組別為

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。查水源市場大廈於 69 年 7

月完工使用，原使用執照登記為供「一般事務所」

使用（即前開變更使用辦法規定之「辦公、服務類

」G-2 組別），惟文化局於提報計畫申請補助前，

並未調查該樓層是否符合「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

使用辦法」第 2 條可供劇場使用之類組規範，迨本

統包工程於 97 年 12 月 26 日決標，據得標之統包



9 

 

商所提企劃書第參章、3-5「相關法令檢討與查核

」1 節略述，水源市場大廈 10 樓改造成劇場後，該

樓層之使用類組應為「公共集會類」A-1 組別，與

原使用執照登記為「辦公、服務類」G-2 組別有別

。 

(五)北市府文化局得知前述使用執照使用類組之差異

後，為解決本工程所涉及之新舊建築、消防等法規

適用疑義，於 98 年 1 月 15 日簽奉市長同意成立跨

局處專案小組，該小組於 98 年 2 月 13 日召開之第

1次會議決議請該局先檢討水源市場大廈 10樓之使

用用途是否符合該大廈於先前取得建築執照時之

建築技術規則規定（包括防火避難措施、特定建築

物等），俟確認符合規定後，再辦理該樓層用途名

稱更正。惟該局遲至 98 年 5 月函請主管機關內政

部營建署協助，經確認該大廈 10 樓並無「公共集

會類」A-1 組別之容許使用項目，致無法辦理該樓

層使用用途名稱更正。嗣北市府建管處於 98 年 6

月 15 日召開之「『公館新世界及大稻埕觀光劇場

暨景觀營造統包工程』水源市場及明日世界館使用

名稱及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事宜」會議，決議水源

市場大廈原第 10 樓層應依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

地多目標使用辦法」（該辦法係依都市計畫法第 30

條第 2 項規定訂定）之規定，變更使用用途，並於

98 年 7 月 24 日奉市長核定。 

(六)復依本工程契約第 7 條第 6 款規定：「乙方或乙方

設計建築師應依法令規定向政府或主管機關（構）

申請及領得本工程所需之證照……，例如：……使

用執照……。」本工程契約第 8 條第 1 款第 5 目規

定：「乙方為完成本工程範圍之內容，應執行……

5.……請領使用執照……等配合簽證。」本工程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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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所附評選須知第 6 點所載，統包企劃書及附件為

統包契約文件之一。故水源市場大廈 10 樓改造成

劇場後，統包商應依契約所約定取得 A-1 類組之使

用執照。然統包商港洲公司於 98 年 7 月 22 日函稱

，為因應符合該大廈 10 樓改造後之使用用途要求

，經該公司檢討後，擬將既有 4 座直通樓梯之外牆

開口後作為戶外安全梯，惟北市府文化局於 98 年

10月 5日會議中因建築結構安全因素而未同意港洲

公司所提之方案，並於 98 年 10 月 28 日簽奉同意

以原使用執照結案，將統包商因應符合使用用途擬

辦理之改善工程(即於該大廈樓梯外牆開口改為戶

外安全梯)所需經費 140 萬元予以減項扣除。又因

該大廈 10 樓尚未完成使用執照使用類組之變更，

與建物使用目的不合，致工程已完成驗收結算作業

仍未能取得劇場營運所需執照。嗣後該局為取得適

用該樓層之使用執照，於 99 年 1 月邀集相關單位

討論，擬於既有樓梯間增設排煙室，並於各樓梯間

設置排煙立管及排煙進、出口，將直通樓梯變更為

特別安全梯，並動支 99 年及 100 年度第二預備金(

契約金額 4,600 萬元)辦理消防改善工程，於 100

年 10 月 2 日完工，惟因使用執照之使用類組變更

事宜尚未辦理完成，該劇場改造工程自 98 年 12 月

7 日驗收合格已閒置逾 1 年 10 個月（98 年 12 月 7

日至 100 年 10 月 31 日），其間已支付 267 萬餘元

之維管費用。由上開說明，顯見北市府文化局於辦

理水源市場大廈 10 樓為觀光劇場之前置作業，怠

於調查與確認該樓層原使用類組是否可供劇場使

用；又工程履約期間遲延辦理該樓層使用用途之變

更作業，因其使用執照使用類組與建物使用目的不

合，致工程已完成驗收結算作業，仍未能取得劇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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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運所需執照，須另行投入經費辦理改善工程。 

(七)綜上，臺北市政府執行明日世界館劇場改造計畫，

未善盡履約管理責任，督促專案管理廠商依約審查

統包商所提之設計圖說，未達統包可提升採購效率

，及無增加經費之目標，亦未追究統包未竟事項之

責任；又辦理水源市場大廈改造為觀光劇場之前置

作業，怠於調查與確認該樓層原使用類組與劇場使

用是否相符，又工程履約期間遲延辦理該樓層用途

之變更作業，因其使用執照使用類組與建物使用目

的不合，致工程已完成驗收結算作業仍未能取得劇

場營運所需執照，須另行投入經費辦理改善工程，

皆延宕本計畫之啟用期程，核有疏失。 

四、臺北市政府辦理「公館新世界觀光劇場」改造計

畫，原規劃完工後移轉營運，然實際卻委外管理

，以觀光劇場之設備水準，卻僅有地方藝文展場

之使用效益，未能發揮預算之應有功能，核有疏

失。 

(一)據北市府文化局 99 年 7 月 28 日進行「臺北市『公

館水岸─水源觀光劇場』營運移轉計畫案可行性評

估」之財務可行性分析，其稅前收益 230 萬元，為

其投資成本之 12%，已達廠商之合理報酬率。然據

本院實際現場履勘發現，水源劇場自 100 年 11 月

啟用至今，曾辦理現代戲劇、舞蹈、數位跨界演出

、兒童劇、歌劇、街舞活動等，100 年長銷式演出

時段僅 12 月 4 日至同年月 13 日；101 年長銷式演

出時段僅 12 月 7 日至同年月 30 日，顯見與定目劇

、長銷式演出之觀光劇場之規劃相違；101 年度收

入支出情形，收入共 1,435,800 元，支出卻高達

12,615,905 元。由上開本案規劃目標及實際使用情

形相較，原先規劃打造國際觀光藝文劇場，實際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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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卻淪為地方展演場所，致投資設備水準無法發揮

，且原規劃改建後營運移轉計畫，可增加收入，目

前卻是委託管理狀態，不但無法盈虧自理，尚需增

加鉅額支出。 

(二)據北市府陳稱，為厚植藝文創作能量及劇場長期營

運發展，於 100 年起規劃執行「臺北市水源劇場試

辦計畫」（原臺北市定目劇場試辦計畫），水源劇

場主要以提供演藝團體長銷式演出（演出 12 場以

上）使用，短期使用為輔。依試辦計畫規定，長銷

式演出場租可減免 80％，希以降低藝文團體演出成

本，促進表演藝術需求，增加專業演員演出機會，

蓄積長銷式演出能量。本試辦計畫預計執行至 104

年止，屆時若已成功建立產業化機制，完成階段性

扶植任務或達預期目標，場地使用費將回歸原訂基

準。惟若本劇場營運仍具有公共任務性質（如：以

低場租與一定比例檔期提供國內團隊呈現展演創

作，以合理票價提供民眾親近與體驗精緻藝術之機

會等），營運仍恐難達自負盈虧、損益兩平。由上

開劇場實際使用情形，實與規劃之初以觀光劇場為

名相左，顯未達改造工程預期效益。 

(三)又北市府文化局於 99 年 5 月以考量客家文化主題

公園之整體性，將明日世界館劇場定位從原為國內

獨立音樂創作演出場所，調整為客家音樂、戲曲非

商業性之音樂戲曲專業演出場地，並於同年 9 月 27

日將該館歸還原管理機關北市府客委會，卻未曾進

行過長銷式演出，顯見與定目劇、長銷式演出之觀

光劇場之規劃目標相違；101 年度收入支出情形，

收入共 611,049 元，支出 2,951,717 元。由上開本

案規劃目標及實際使用情形相較，原先規劃為國內

獨立音樂創作演出場所，卻調整為客家音樂、戲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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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商業性之音樂戲曲演出場地，致投資設備水準無

法發揮，且目前是委託管理狀態，徒增支出。 

(四)據北市府陳稱，市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98 年 12 月 31

日與財團法人臺北市客家基金會簽訂「臺北市客家

文化主題公園運用行政契約」，將臺北市客家文化

主題公園交由該基金會整體運用管理。依據該行政

契約規定，提請補助年度營運管理經費，或依據「

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場地收費基準」規定進

行收費。故由上開劇場實際使用情形，實與規劃之

初以觀光劇場為名相左，顯未達改造工程預期效益

。 

(五)綜上，臺北市政府辦理「公館新世界觀光劇場」改

造計畫，原規劃完工後移轉營運，以增加收入，然

實際卻委外管理，而徒增支出，且以觀光劇場之設

備水準，卻僅有地方藝文展場之使用效益，未能發

揮預算之應有功能，核有疏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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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及二，提案糾正文化部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三及四，提案糾正臺北市政府。 

三、抄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教育及文化、內政及少

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。 

調查委員：馬委員以工 

葛委員永光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0 5 月    日 


